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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枣科职院办〔2024〕2 号

印发《学校寒假前和寒假期间及新学期开学

重点任务安排一览表》的通知

各处室、各二级学院，高级技工学校、职教中心学校：

现将《学校寒假前和寒假期间及新学期开学重点任务安排

一览表》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时间节点和任务分工，认真抓好

工作落实。

2024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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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寒假前和寒假期间及新学期开学重点任务安排一览表

序号 时间 重点任务 牵头和责任部门

1

第 21

周
（1月

14日—

20 日）

报送报审巡察整改月度进展总结和进展台账（1 月 19 日<星期五>） 党政办公室

巡察整改办公室

2
召开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暨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暂定 1 月 18 日<

星期四>下午）
组织人事部

党政办公室

3 各党组织召开主题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
组织人事部

各党总支（党委）

4 期末考试课考试（1 月 18 日<星期四>考试全部结束），组织阅卷和成绩登录 教务处

各二级学院（学校）

5 开展文明离校和假期安全教育；部署开展假期大学生进社区实践活动 学生工作处（团委）

各二级学院（学校）

6 制定寒假期间基础设施维修计划（厕所蹲便器渗水改造、公寓卫生间改造、

宿舍墙面和橱柜、桌椅门窗等维修）

总务基建处；财务

处；各二级学院

7 组织宿舍空调招标安装、电路改造施工等；推进 11 号学生公寓施工图设计、

图审等
总务基建处

8 召开党代会（1 月 20 日<星期六>） 组织人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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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重点任务 牵头和责任部门

9

寒假
(年前：

1月 21

日-2月

9日<除

夕>)

做好假期安全值班和运行保障（应急、水电、网络等）
党政办公室；学校

各值班组；宣传部；

总务基建处

10 举办新年文艺晚会和送春联活动（1 月 22 日，腊月十二） 工会

11 召开学校年度部门述职评议会（1 月 23 日，腊月十三） 组织人事部

12 召开年度抓基层党建和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工作述职评议会（1 月 24 日，

腊月十四）
组织人事部

13 开展在线精品课程申报等；组织申报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和省高等教育学会

课题；汇总公示 2024 年专升本信息（2 月 8 日<腊月二十九>前）

教务处

各二级学院

14 职教高考部学生参加枣庄联考 职教中心学校

15 消防整改施工（2 月 1 日<腊月二十二>完成） 安全保卫处

16 入伍学生初检初审和上站体检；春季入伍准备 学生工作处（团委）

17 准备建筑工程技术高水平专业群验收，加快智慧康养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教务处

建筑工程学院

医药卫生学院

18
从严监督巡察整改措施落实，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跟踪跟进问

效问责
纪委办公室

巡察整改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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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重点任务 牵头和责任部门

19

寒假
(年前：

1月 21

日-2月

9日<除

夕>)

报送报审巡察整改半月进展总结和进展台账（2 月 4 日，腊月二十五前） 党政办公室

巡察整改办公室

20 召开巡察整改进展通报会 党政办公室

巡察整改办公室

21 完成 2023 年度高职职称评审；完成 2023 年度招聘人员的政审体检 组织人事部

22 形成学校 2023 年工作总结和 2024 年工作计划初稿，第一轮征求意见 党政办公室

23
开展春节走访慰问；“暖冬行动”学生走访和入伍学生慰问；走访离退休老

干部、老教师，收集校史馆资料

组织人事部；宣传

部工会；学生工作

处；各二级学院

24 春季学期学生大宗物品物资采购（宿舍调整、教室调整的桌椅板凳床铺，劳

保物品、学生作业、教材征订等）

总务基建处；学生

工作处；教务处等

25 建筑专业春季高考专业技能考试培训（100 人，共 2 周，春节前后各 1 周） 培训学院

26 做好枣庄市委对党委领导班子和县级干部年度考核(述职述廉)准备
组织人事部

党政办公室

27
发布学校 2024 年新春贺词、发布贺岁视频和年度 10 大亮点工作（2 月 9 日，

除夕）
党政办公室

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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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重点任务 牵头和责任部门

28

寒假
(年后：

2月 10

日-25

日<正

月十

六>)

起草教代会《院长工作报告》，征求意见报审后，提交党委会议审议 党政办公室

29 报送报审巡察整改半月进展总结和进展台账（2 月 20 日，正月十一前） 党政办公室

巡察整改办公室

30 单招综评志愿填报（2 月 20 日<正月十一>-23 日），考试费缴纳打印准考证

（2 月 25 日-3 月 2 日），考试（3 月 2 日）
招生就业处等

31 新学期兼职教师聘任；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辅导员培训；教职工集中培训

（开学前）

组织人事部

学生工作处（团委）

32 编制新学期教学计划、课程表（2 月 19 日<正月初十>-23 日）
教务处

各二级学院（学校）

33 完成校内综合预算（草案）编制（开学前） 财务处

34 完成“班墨学院”建设交流活动呈批审批 招生就业处

35 举办省红十字会救护师资技能提升培训 附属医院

36 实地督导调研学术交流中心启用准备工作落实情况 总务基建处

37 对接教育厅了解办学质量考核结果，谋划新一年度办学质量提升工作 质量管理办公室

38 全面做好春季学期开学前“吃、住、学”各项准备
各处室

各二级学院（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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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学校领导班子成员。

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1月 15 日印发

校 对：马 帅


